附件7：
南京大学接收2009年未被录取“工程硕士”考生申请表
	 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照
片
(加盖推荐单位
人事部门公章)

	身份证件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现工作单位
	
	

	职务
	
	职称
	
	本人联系电话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年　　　月
	所在单位性质
	
	

	通信地址（邮编）
	(           ) 

	本科学历
	  　　　年  月毕业于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学校  　　    　　       专业

	学士学位
	    年　 月获　　学学士学位
	获学士以上学位时间
	年  月获　  学　　士学位

	考生
个人简历
	起止年月
	在何地、何部门、任何职务（从中学开始填写）

	
	
	

	2009年准考证号
	
	2009年报名编号
	

	原报考学校、领域
	
	现报考领域
	

	“GCT”成绩

	语言表达能力测试
	数学基础能力测试
	逻辑推理能力测试
	外国语运用能力
	总成绩及百分位

	
	
	
	
	

	以上各项由考生本人填写

	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推荐意见：
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
	审核意见：
招生单位盖章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
注：

1、申请条件：2009年报考其他招生单位工程硕士领域、“GCT”总成绩的百分位不低于50%、单项成绩不低于40分、具有学士学位；申请时间：2010年7月15日—18日。2、本表须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，否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3、考生所在单位须对考生本人填写情况进行审查确认后签署意见，并在考生照片上加盖人事部门公章。4、此申请表连同本人学位证、身份证复印件一并（被第一志愿报考单位录取的考生，还需第一志愿报考单位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退学证明）交送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（210093南京市汉口路22号）。审核通过后，相关院系将通知申请人12月中旬到我校参加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。

